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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
厕所革命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州党委政府决策
部署，扎实推进全县2021年农村厕所
改造建设，确保建设资金发挥效益，
切实提高改厕质量。



二、出台依据

    根据文山州财政局、文山州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农
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工作的通知》（财农
〔2019〕19号)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扎实推进“十四
五”厕所革命的指导意见》（农社发〔2021〕1号）云南
省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扎实推进云南
省“十四五”农村厕所革命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农村厕
所改造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
“厕所革命”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资金使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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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任务

    2021年下达马关县中央资金720.55万元、省级
财政奖补资金333万元，共计1053.55万元，用于
“农村厕所革命”改造建设专项资金。



四、分配原厕

    按照“先建后补”的原则，根据计划改造建
设任务，公厕每座10万元分配到乡镇统筹使用，
待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最终按实际发生的工程
量兑付奖补资金；户厕奖补资金同样按照“先建
后补”原则，按照改造建设任务，以每座1500
元分配到乡镇统筹使用，待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
最终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兑付奖补资金；



五、建设任务
  农村公厕29座，290万元用于100户以上自然村公厕改建，建设地点
分别为金厂镇2座、小坝子镇3座、都龙镇3座、马白镇3座、大栗树乡8
座、夹寒箐镇10座。户厕4725座，708.75万元用于现代化边境小康村
和主要河道周边户厕无害化改造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小坝子镇田湾
村委会910座、半坡村委会541座、金竹棚村委会431座；金厂镇金厂
村委会659座、中寨村委会440座、老寨村委会930座；马白镇方山村委
会37座、沙尾冲村委会140座、下寨村委会115座、花技格村委会255
座、板子街社区60座；仁和镇小格木23座、老格木村委会26座；坡脚
镇马夹冲村委会159座。54.8万元用于农村厕所后续管护资金，主要购
买设备和设施建设。若上述安排改建行政村不能按时开工改建的，县
人民政府将及时调整到其他乡镇进行改造建设。



六、资金用途

    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各乡镇100户以上
自然村公厕和农村户厕改厕建设，粪污
处理，资源化利用设施等，专款专用，
严禁用于与改厕无关的支出，并严格按
照农村改造建设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实施。



七、兑现程序

    马关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改造建设竣工的厕所进行验
收——合格的划拨补助资金到乡镇——
乡镇把资金及时拨付给施工单位（农户
自主改建的拔付到个人）。



八、保障措施

   一是规范资金管理。按照《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等相

关要求，发挥审计、监察和基层组织等各方面检查监督作用，构建常
态化、多元化的监督机制。二是加强资金公示。项目资金使用将实行
村级公示、县级公示，在人员集中和显目的地方张贴公示，村级公示
时间7天；县级公示在电视、网络媒体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7天。充
分接受社会监督。三是加强资金审计。项目完成后，报审计部门审计，
接受审计监督。四是严格责任追究。由县纪委、财政、县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加强过程监督，确保项目实施，资金安全运
行，涉及违规使用项目资金一经查实，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构
成犯罪的，移动司法机关处理。


